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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 旨 ：大院大法官為審理立法委員費鴻泰等38人聲請釋憲案，函 

請本會於函到10日内提供資料及意見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

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復大院秘書長110年3月18日秘台大二字第1100008521號函

二 、因來函所附立法委員費鴻泰等38人釋憲聲請書所陳事實及 

理由眾多，本會尚須時間整理相關資料並研議法律意見； 

另所詢有關來函之說明三、四等事項，因所詢事項相關資 

料年代久遠，查找及整理亦須一定時日，本會將儘速蒐集 

相關資料及研議法律意見，並視辦理進度於110年4月30日 

前函報大院。

正 本 ：司 法 院 秘 書 長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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